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尖銳物品扎傷及被感染物接觸之一般處理流程尖銳物品扎傷及被感染物接觸之一般處理流程尖銳物品扎傷及被感染物接觸之一般處理流程尖銳物品扎傷及被感染物接觸之一般處理流程 

 
受損皮膚或黏膜與病患之血液受損皮膚或黏膜與病患之血液受損皮膚或黏膜與病患之血液受損皮膚或黏膜與病患之血液、、、、體液接觸時體液接觸時體液接觸時體液接觸時 
             

1.口腔、眼睛：以生理食鹽水或流動水清洗 
2. 在流動下水清洗傷口五分鐘 

被針頭等尖銳物品刺傷或割傷時被針頭等尖銳物品刺傷或割傷時被針頭等尖銳物品刺傷或割傷時被針頭等尖銳物品刺傷或割傷時 
  

1.立刻擠壓傷口處血管使血流出           
2.在流動下水清洗傷口五分鐘 

向實習指導老師及實習單位主管報備並填

寫尖銳物品扎傷或被感染物接觸報告單

（依醫院表單） 

醫師開立醫囑，為病患抽取 

VDRL、anti-HIV、HBsAg、 

anti-HBc、anti-HBs、anti-HCV 

至門診或急診（假日、夜間）押單掛號 

扎傷或暴露者抽取 VDRL、anti-HIV、anti-HBc、HBsAg、anti-HBs、anti-HCV、GOT/GPT

並詳查病患抗原及抗體 

暴露後

6 週及

3、6 個

月抽血

檢驗

anti-HIV 

TPHA≧ 

1：80 

暴露後

6週追蹤

VDRL 

 
Penicillin 
預防注射 

病患 

anti-HCV (+) 

實習學生 

anti-HCV(-) 

繼續追

蹤肝功

能 GOT、

GPT 

暴露後6週及

3、6個月抽血

檢驗

anti-HCV、

GOT、GPT 

病患 

HBsAg(+)或 anti-HBc(+) 

病患

VDRL(+) 

給藥：依

醫院愛

滋病毒

作業規

定 

病患 

HIV (+) 

實習學生 
 
HbsAg (-)

且 
anti-HBs(-) 
正接受疫
苗注射未
產生抗體 

實習學生 

anti-HCV(+) 

實習學生 
 
HbsAg (-)且 
anti-HBs (-) 
已完成疫苗
注射未產生

抗體 

實習學生 
 
HbsAg (-)且 
anti-HBs (-) 
未注射疫苗 

實習學生 
 

HBsAg(+)
或

anti-HBs(+) 

不需注射
疫苗或
HBIG 

24 小時內
注射
HBIG 
並接受

HBV 疫苗
注射 

24 小時內
注射
HBIG 

並補一劑
疫苗 

24 小時內
注射
HBIG 

並繼續完
成疫苗注

射 

暴露後6週及3、6個月抽血檢驗HBsAg、anti-HBs、GOT/GPT 

註：1.尖銳物品扎傷及被感染物接觸，必須填寫『尖銳物品扎傷及被感染物接觸追蹤表』，
並通知實習組、學生家長。 

2.新生一年級即施行 B 型肝炎篩檢，並繳交檢驗報告，沒有 B 型肝炎抗體者，建議於
實習前完成 B 型肝炎疫苗注射。 

3.門診可掛家醫科或腸胃肝膽科。 
102.08.27 經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